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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权的法律内涵 

“舆论”之意就是老百姓的议论，卢梭曾称它是“民意的最大公约数”。舆论在形成与传播过程

中，新闻媒介起关键性作用，因此，舆论监督被公认为是新闻媒介的一项重要职责和功能。 

在法律上，我国公民的监督权是指公民有监督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也是公民一项

重要的政治权利。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

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

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同时，

《宪法》第二十七条中与之对应的条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

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以上内容综合后，被认为是对公民监督权的完整规定。我国的新闻媒介属于全体人民，因此人民群

众是新闻媒介进行舆论监督的本质主体，人民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批评与建议，经过新闻

媒介的表达得以集中和放大，形成社会舆论，从而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发挥影响力，成为舆论监督。 

关于舆论监督的主体问题，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问题研究》

的总报告中对此有所探讨，认为人民群众是个抽象的群体概念，它不是实体，不仅不能承担义务

（责任），而且如果不通过传播者也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利，所以它只能是本质意义上的主体，传播

者才是法律意义上的真正主体，舆论监督只有通过新闻媒介才能实现并产生效果，因此新闻媒介是

享有舆论监督权利和承担由此引起的义务（责任）的法律主体。可以说，舆论监督在本质意义上的

主体是人民群众，而在法律意义上的主体是新闻媒介，新闻媒介作为公民的代言人，通过舆论监督

实现公民言论、出版的自由，表达公民对于国家事务及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的监督。舆论监

督权的法律内涵说明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合法性，同时也明确了新闻媒介在进行舆论监督时具有

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新闻媒介开展舆论监督，必须遵循新闻的基本规律，如真实、客观、公正、全面等等，同时还要遵

守有关的宣传纪律，有利于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有利于稳定。因此，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实践，

在代表社会和人民行使监督权的同时，也要受到行政、法律和人民的监督。 

舆论监督面临的“法律两难”问题 

由于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是新闻批评，同时又主要是针对权力的批评，因此舆论监督注定不会是轻

而易举、一帆风顺的。从采访、写作到公开传播都会有一定的难度，遇到种种的阻力，引起纠纷和

官司的已屡见不鲜。近年来，似乎舆论监督势头越劲，新闻官司越多，新闻媒介败下阵来的比例也

越高。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民主进程在向前推进，人们的法律意识在增强；另一方面也让

人们看到了新闻媒介在法律面前的艰难处境。目前，由于我国的舆论监督缺少可操作性的法律规

范，存在着“法律两难”现象。 

一难在于缺少专门的法律规定，使新闻媒介无法得到授权性的法律规范的有效保护。在我国现行的

涉及新闻传播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对新闻传播主体的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定比较完备，如关于维

护国家安全、保守国家秘密的规范、保护尊重公民人格权利的义务规范等等。而对于新闻媒介和新

闻记者的采访权、报道权等无明文法律授权，这些权利还只能是一种习惯性权利。舆论监督虽然已

获得法律和现实中的认可，但当采访受阻或发生冲突时，被采访对象应当承担何种义务尚无具体法

律规范，因此造成对舆论监督的法律援助仍很苍白无力，客观上存在着“法律真空”。１９９９年

９月７日北京青年报刊登文章《足协该不该处理新闻媒体》，报道了７月２６日中国足协做出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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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日报等５家媒体采访有关比赛资格的事件，有关专家对此事发表看法认为，取消报社的采访报

道权就等于取消了它们的舆论监督权和一方公民的知情权。采访报道权的法律保护仍有空白，造成

一些权力部门可以自作主张，把新闻媒介挡在门外，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记者在进行舆论监督过程

中挨打挨扣的暴力冲突事件也时有发生，有的按治安管理条例做了处理，有的则不了了之。 

二难在于当舆论监督引起新闻侵权纠纷，名誉权与舆论监督权发生冲突时，由于名誉权已拥有完备

的法律保护规范，而舆论监督权的保护还不完备，法律的天平难免会失衡。众所周知，新闻报道的

时效性要求本身就潜藏着忙中出错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进行舆论监督过程中，搜集材料和采访报道

之难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局限和困难难免使这类批评性报道有时会不完善或不全面，因此要求舆论

监督在实际操作中没有一点出入是不现实的。在“新闻侵权”的指控中，往往是由于报道轻微失

实，或问题表述不准确而令新闻媒介、记者败诉，这几乎成了封杀舆论监督的利器。２０００年１

月６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刘秋海事件”引出的话题》，探讨一起交通事故引发复杂的诉讼

案，介绍了关注此事的《南方周末》被以“侵犯名誉权”起诉的前前后后。１９９９年９月２日，

“刘兴中诉工人日报及两位记者侵犯名誉权案”终见分晓，在基本事实属实的情况下，个别用词的

欠妥导致历时５年的诉讼以工人日报败诉告终。有新闻同行对此愤愤不平：“我们现行的法律法规

有了那么多保护名誉权的条款，与此同时又有哪些保护舆论监督权的呢？” 

采访权与报道权的无法可依和舆论监督权缺少必要的法律保护，使舆论监督面临“法律两难”的处

境，若长此下去，舆论监督难以健康发展。 

舆论监督需要的法律保障机制 

依法治国的方略要落到实处，首先要填补一些法律的空白。近５年来，不少人大代表的议案是呼吁

制定《监督法》的。一些法律界、新闻界的专家学者提出许多建议，高法、高检也做出了努力，力

求在现有的、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为舆论监督提供法律的保护。我认为目前可以从几个方面有所作

为：１．记者的自我保护。舆论监督仅凭职业热情和勇气是不够的，它与一般性的采访报道、抢新

闻有所不同，它需要周密的准备、策划，必要的保护措施，以及敏感和机智。道听途说、只听一面

之词或越位评判都不足取，用事实和证据说话非常重要，记者要学会运用法律自我保护，尤其是对

有争议的人或事的报道，要兼顾到各方的意见。１９９９年３月，羊城体育报关于陆俊受贿２０万

元的报道因无真凭实据败诉，提供消息的证人拒绝出庭，新闻媒介为自己的轻率付出了代价。另外

媒介对于司法公正情况及有关案件的监督，首先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尊重司法程序，没有

必要以身试法。 

２．法律的“宽容准则”。为了给舆论监督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活动空间和必要的法律关怀，可以

借鉴一些国家的惯例。２０００年３月３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利明教授接受记者采访

时建议：当新闻报道是为了披露不法行为、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时候，只要不是恶意地无中生有、

凭空捏造，故意诋毁他人人格，只要基本事实存在，即使报道中有轻微失实或言词不当、技术不

当，应该建立一定的“免责”条件，为舆论监督提供特殊的保护，因为法律的天平应该倾斜到公共

利益一边。对于涉及公民名誉权的纠纷，如果是在善意的、正当的舆论监督过程中出现的轻微失

实，对“新闻侵权”的认定可以放宽尺度。 

３．诉讼前的“ＡＤＲ”原则。“ＡＤＲ”是指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是在诉讼机制存在的前提下，对一些民事纠纷采取非

对抗方式的调解、仲裁，我国的“人民调解”就属于这种方式。“ＡＤＲ”原则首先是在一个法律

的框架下，通过中立调解人，对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使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尽量减少双方精

力、财力和时间上的付出，如果调解失败再对簿公堂。虽然“ＡＤＲ”原则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

在目前情况下，为了保障舆论监督的健康发展，也是为了对其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可以对一些舆

论监督引起的新闻纠纷，在诉讼前采用“ＡＤＲ”方式。由新闻管理部门人员、新闻界知名人士、

法律界专家、公众代表及相关人员组成调解小组，对当事双方进行调解，在维护双方利益的前提

下，减少冲突对抗，既尊重公民的人格权利，又尽量对舆论监督有所保护。 

舆论监督及其法律保护问题，涉及司法、行政、新闻媒介的行业规范等诸多方面。目前有的盛市尝

试在行政部门的主持下组织新闻媒介进行舆论监督，在政府的保护伞下运作，这似乎已不是“原汁

原味”的舆论监督了。应该看到这是一种积极的姿态，但我认为舆论监督毕竟不是搞运动式的短期

行为，关键是要保证它能有法可依，能在宽松、合理又能适当地得到法律关怀的大环境下，按照自

身的规律逐步地、健康地发展。舆论监督的目的是净化社会环境，使人人受益，正如一位学者所说

“法律与新闻事业两者间冲突得到解决，绝不能认为是某一方面得到胜利或某一方面被击败，而应

看作整个社会受益。” 

《新闻战线》 (2000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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